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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獎勵計劃的甄選準則 
 
 
上學期學業獎 
以上學期的學期加權平均分作比較，在班內成績最好及平均分合格的三位同學，可獲此獎。 
註：中七級不設此獎項。 
 
 
年終學業獎 
以學年加權平均分作比較，在班內成績最好及平均分合格的三位同學，可獲此獎。 
中五及中七級，每班第一及第二名同學均會在聯校畢業禮上台領獎。 
註：此獎項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 
 
 
上學期學業進步獎 
以半年考試和第一次期中測驗的加權平均分作比較，進步不少於百分之五及半年考試平均分合

格，而進步的百分率在班內最高的同學，可獲此獎。若出現多於一位同學進步的百分率相同，則

會選擇進步的分數較高的一位；若仍然不能分辨，此獎可給予同一班內的多位同學。 
註：中五及中七級不設此獎項。 
 
 
年終學業進步獎 
以上學期和下學期的加權平均分作比較，進步不少於百分之五及下學期平均分合格，而進步的百

分率在班內最高的同學，可獲此獎。若出現多於一位同學進步的百分率相同，則會選擇進步的分

數較高的一位；若仍然不能分辨，此獎可給予同一班內的多位同學。 
註：此獎項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中五及中七級不設此獎項。 
 
 
第一次及第二次期中測驗學科全班第一名 
在期中測驗內考獲某學科全班第一名的同學，可獲此獎。 
 
 
上學期學科全級第一名 
以上學期各學科的總成績作計算，考獲某學科全級第一名的同學，可獲此獎。若某一學科在同一

級內有兩種教學語言，則視作兩個學科論。 
 
 
下學期學科全級第一名 
只適用於學期制的學科（包括中二至中三各級的經濟及公共事務科、地理科、歷史科、中國歷史

科），以下學期的總成績去計算該學科的全級第一名。這些學科不會頒發年終學科全級第一名。 
 
 
年終學科全級第一名 
以各學科的學年成績作計算，考獲某學科全級第一名的同學，可獲此獎。若某一學科在同一級內

有兩種教學語言，則視作兩個學科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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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評計劃 
年終由全班學生選出該班最佳品德的學生一名 
註：此獎項會在年終頒發並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中五及中七級不設此獎項。 
 
 
良好紀律獎（整學年行為表現良好） 
學生須於一整學年內沒有任何訓導紀錄（包括缺點、大小過或警告信等），並且他良好的行為表

現能獲得所有老師的認同。 
獲獎學生須符合以下的基本條件： 

 自律、禮貌及合作精神：該生在這三方面的表現最少獲得 C 級或以上等第。 
 學生欠繳功課及欠帶課本情況：該生在這兩方面的紀錄須少於十次。 
 學生的告假情況：該生沒有醫生紙的告假應少於五次。 

註：此獎項會在年終頒發並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中五、中六及中七級不設此獎項。 
 
 
操行獎【班內】 

 符合「良好紀律獎」的條件。 
 最溫文有禮、人格高尚、律己守規、富正義感。 
 在所有課堂上，能積極、認真地上課及參與所有課堂活動。 
 平易近人，如會主動向老師有禮地打招呼。 
 中五及中七級，每班則選出兩位獲獎同學。 

註：此獎項會在年終頒發並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 
 
 
服務獎【班內】 

 在這學年未有任何記過記錄。 
 主動參與班內的服務，如班會、科長、班長。 
 服務態度積極、富有責任感。 
 經常協助老師及同學 
 中五及中七級，每班則選出兩位獲獎同學。 

註：此獎項會在年終頒發並會紀錄在年終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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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金 
 
 
張瑞寧紀念獎學金 
中三及中四全年平均分最高的學生各一名。 
 
 
唐潘寶珠女士紀念獎學金 
會考成績最好而留校升讀中六的中五理科生。 
 
 
關慧賢女士獎學金 
中三全年學業最顯著進步的學生一名。 
中四全年學業最顯著進步的文、理組學生各一名。 
 
 
家長教師會獎學金 
中一至中三全年平均分全級最高的學生各兩名。 
 
 
尤德爵士紀念獎學金 
在學業、課外活動、操行及服務均有出色表現的中五及中六或中七學生各一名。 
 
 
祁良神父紀念獎助學金 
整體表現出色而需要經濟支援的高中學生一名。 
 
 
仁濟初中學生最顯著進步獎 
中一或中二全年平均分進步最多的學生。 
 
 
農產品／海魚獎學基金高中學生獎助學金 
中四至中七學業成績優異的農民或漁民子弟。 
 
 
葛量洪獎學金 
在學業、課外活動、操行及服務均有出色表現的中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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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文化教育發展基金獎學金 
年期 
2005-06 年度至 2014-15 年度，為期十年。 
甄選準則 
英國語文全年總成績最好，以及全年總平均分在全級首十名內的學生 
獎勵金額 
中一至二級各一名；中三級一名； 
中四級文、理組各一名 
 
 
劉昇昂校友助學基金 ( 頒贈儀式相片 ) 
背景 
「劉昇昂校友助學基金」於 2006 年成立，由校友會主席劉昇昂先生捐贈，旨在為聖伯多祿中學

清貧學生提供資助，讓其專心完成學業，以及為那些因家庭環境突變的學生，提供經濟援助，使

他們的學業不會因經濟問題而受到影響。 
資助範圍 
1. 短暫支付學費及學校雜費 
2. 購買學習上一般所需用品 
申請資格 
1. 家庭經濟出現困難/突變的學生 
2. 有關學生家庭未有領取綜援者 
申請程序 
1. 申請個案須由在校教師或社工推薦，並須提供申請所需資料，及具備書面證明。 
2. 申請個案須諮詢教師意見，然後經評審小組或教職員會議通過方可接納。評審小組由校長、

副校長、學生培育委員會主席、訓導主任、輔導主任、課外活動主任、駐校社工及相關的班

主任組成。 
3. 如個別項目申請金額超過港幣 1,000 元，申請人必須遞交兩份或以上的相關報價單。 
審批程序 
1. 原則上每年審批兩次(每學年上、下學期各一次)；有急需時可由教師或社工提出，將申請個

案轉介評審小組，由該小組召開會議審批，事後呈報教職員會議追認接納。 
2. 審批準則包括（但不限於）： 

甲、 申請項目對申請學生在學業上的重要性或影響 
乙、 申請項目對申請學生的急切性 
丙、 申請學生的家庭經濟狀況 
丁、 申請學生家庭獲得其他援助的可能性 
戊、 本助學基金當時的財政狀況 
己、 其他相關因素的考慮 

3. 申請如獲批准，資助金額將直接存入申請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銀行戶口。如有需要，亦可另

作安排，但須事先獲得評審小組同意。 
其他須注意的事項 
1. 每位學生每年一般只接受本助學基金資助一次，但評審小組亦會因應特別情況及因素，接納

及審核非定期申請的特別個案。 
2. 申請表格上提供的資料必須真實無訛。如有任何隱瞞或虛報資料情況，該申請將不獲考慮，

而已發放的資助必須全數退還。校方及本助學基金保留權利，追究申請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

人申報失實的責任，以及其所引致的任何損失。 


